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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进行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发布，版权归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许

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特思达（北京）纺织检定

有限公司、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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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纤维制品认证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纤维制品认证的基本要求、绿色纤维含量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绿色纤维制品的认证，包括纱线、织物及其制成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146（所有部分） 纺织品 化学纤维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5611  绿色产品评价 纺织产品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T/CCFA 02007 绿色纤维评价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46（所有部分）、T/CCFA 02007中界定的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纤维 green fiber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

源能源消耗少、品质高的生物基化学纤维、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或原液着色化学纤维。 

3.2  

绿色纤维制品 green fiber products 
使用通过绿色纤维标志（GF）认证的纤维为原料，绿色纤维含量达到本文件规定比例

的纺织产业链上除纤维以外的所有制品，包括纱线、面料、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等。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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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企业应持续一年以上的正常生产经营。 

4.2 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 分别建立完善并有效运行的质量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具有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 

4.3 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18401、GB 31701、GB/T 35611 中品质属性及相关产品标准要求。 

4.4 企业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明确淘汰或禁止的生产技术或装备，宜采用国家鼓励的、

符合国家产业和技术政策发展方向的先进技术工艺。 

4.5 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近 3 年无重大环保检查及安全

生产违法事故。 

4.6 作为原料的绿色纤维或绿色纤维制品应通过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授权认证机构的认

证，且证书状态有效。 

4.7 生产绿色纤维制品使用的化学品应符合环保要求。 

4.8 一般固体废弃物的贮存、处置场的建设、运行和污染控制与监测应符合 GB 18599 的

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与管理污染控制监管应按照 GB 18597 的相关规定执行，危险

废物的处置应交给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4.9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耗应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三者中的最高要求。 

5 绿色纤维含量 

5.1 绿色纤维含量要求 

绿色纤维制品中绿色纤维含量应达到表 1 的要求。 

表 1 绿色纤维制品中绿色纤维含量要求 

绿色纤维类别 纤维含量/%    ≥ 

生物基化学纤维 40 

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 50 

原液着色化学纤维 50 

同时使用两种或三种绿色纤维 50（总含量） 

5.2 绿色纤维含量的计算 

5.2.1 以绿色纤维为原料的制品 

𝑃𝑃 = ∑ 𝐹𝐹𝑖𝑖𝑛𝑛
1
𝑀𝑀

×(1− αi) ×100%……………………（1） 

式中： 

P－制品中绿色纤维的质量百分率，%； 

M－绿色纤维制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Fi－使用绿色纤维原料 i 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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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i－绿色纤维 i 在生产过程的损耗率。 

5.2.2 以绿色纤维制品为原料的制品 

𝐹𝐹 = ∑ （𝑃𝑃𝑖𝑖×𝐶𝐶𝑖𝑖）𝑛𝑛
1

𝑀𝑀
×(1− αi) ×100%……………………（2） 

式中： 

F－制品中绿色纤维的质量百分率，%； 

Pi－报告期内，作为原料的绿色纤维制品 i 绿色纤维所占的含量，%； 

Ci－报告期内，使用含绿色纤维原料 i的制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报告期内，使用绿色纤维原料 i的绿色纤维制品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αi－作为原料的绿色纤维制品 i 生产过程中的损耗率。 

6 管理要求 

6.1 原料管理要求 

6.1.1 企业应定期对原料供应商进行有效的评价，及时更新供应商清单，以确认使用的原

料通过绿色纤维（或制品）认证，且认证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6.1.2 对于输入的绿色纤维（或制品）原料，应由原料供应商出具声明，其原料信息及数

量应与发票、送货单（提单）等相符。 

6.1.3 绿色纤维（或制品）供应商出具的声明应包括但不限于：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产品名称、数量（质量）； 

——绿色纤维类别及纤维含量； 

——批号； 

——认证标准； 

——认证证书编号； 

——发货日期。 

6.1.4 企业应对每批绿色纤维（或制品）原料进行接收检查，确保原料符合相关标准和认

证要求后方可接收；如有任何质疑，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接收检查内容应有详细记录。 

6.1.5 如有必要，企业应负责联络其原料供应商或内部其他关联单位接收认证机构的检查，

包括但不限于文件和记录检查、现场检查等。 

6.2 生产管理要求 

6.2.1 企业应对绿色纤维制品生产涉及的各环节进行有效管控，包括纤维含量和库存量、

使用的配方、产品流向等。 

6.2.2 企业应对生产、存储等各环节存在的易污染、易混淆等风险点进行评估和控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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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6.2.3 绿色纤维（或制品）原料应与其他原料分开存储，绿色纤维制品应与同类型的其他

产品分开存储。在绿色纤维（或制品）原料和绿色纤维制品与其他原料和同类型其他产品

同时被运输、存储或加工时，应有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被混合。 

6.2.4 生产绿色纤维制品前，应对生产设备、设施及流转区域进行必要的清洁，并记录清

洁过程。 

6.2.5 生产过程应合理规划生产区域，对生产设备及设施进行必要的标识，采取有效的隔

离措施，以防止绿色纤维制品被混淆或混合。 

6.2.6 企业应对每批绿色纤维制品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进行平衡统计，确认损耗率

处于合理范围（≤3%）。如有疑问，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6.2.7 每批绿色纤维制品的生产过程应清晰和可追溯。 

6.2.8 绿色纤维制品的包装宜采用绿色环保材料，如可回收材料、可降解材料、可循环利

用材料等。 

6.3 分包管理要求 

6.3.1 如需要，企业可分包部分加工工序，分包对象应具备必要的加工能力并通过绿色纤

维制品认证或通过认证机构开展的工厂检查。符合条件者可列入合格分包方。 

6.3.2 企业应基于绿色纤维制品加工活动，与合格分包方建立分包协议，并满足绿色纤维

制品的加工要求。加工发票、送货单等信息应与分包加工信息一致，并明确记录每批产品

的信息及数量。 

6.3.3 分包加工完成后，企业应对分包加工的产品进行确认。 

6.4 销售管理要求 

6.4.1 企业应建立绿色纤维制品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数量（质量）、规格型号、

绿色纤维类别及纤维含量等信息，应符合表 1 中列明的绿色纤维含量要求和认证证书列明

的认证产品范围。 

6.4.2企业应向客户出具绿色纤维制品声明，要求同 6.1.2 和 6.1.3。 

6.4.3企业出货前应对绿色纤维制品进行出货检查，确认后方可发货。 

6.4.4企业可在认证产品或其包装上加施经认证机构确认的认证标志。 

6.5 其他管理要求 

6.5.1 企业应从管理层中任命绿色纤维制品质量负责人，负责实施生产绿色纤维制品的各

项工作。 

6.5.2 涉及绿色纤维制品的各类人员应定期开展必要的培训，以满足相关人员的能力要求。 

6.5.3 绿色纤维制品的原料、生产、分包、销售的相关记录应清晰、完整，保存期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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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 

6.5.4 企业应开展绿色纤维制品年度平衡统计，包括原料输入量、生产量、损耗量、销售

量、库存量及平均损耗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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